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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綠 色 動 力 環 保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Dyna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roup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30）

關於公開發行A股可轉換公司債券申請獲得中國證監會發審會
審核通過的公告

茲提述綠色動力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三
日的公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八月六日的通函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
年八月二十四日的股東大會投票表決結果公告，內容有關建議發行A股可轉換
公司債券。除非本公告另有界定，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上述公告及通函所界定者
具有相同涵義。

二零二二年一月十日，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國證監會」）發行
審核委員會對本公司的建議發行A股可轉換公司債券申請進行了審核。根據會
議審核結果，本公司的建議發行A股可轉換公司債券申請獲得審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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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建議發行A股可轉換公司債券事項尚需獲得中國證監會的正式核准
文件，本公司將在收到中國證監會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後及時履行信息披露
義務，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承董事會命
綠色動力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喬德衛

中國，深圳
二零二二年一月十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喬德衛先生、仲夏女士及胡聲泳先生；本
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劉曙光先生、成蘇寧先生及李雷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傅捷女士、謝蘭軍先生及周北海先生。

* 僅供識別


